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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出国治理重在制度规范

问责不严。责任追究不严格、违纪处理不严肃，围观

者侥幸心理强烈，这是公款出国旅游问题禁而不止的

根本原因。

如何让公务出国不“走样”，笔者认为，重在规范，

这样不仅有利于节约制度修补成本，更有利于营造发

挥制度作用的新环境。

一是严格申报、审批等制度机制。严格审批是预

防公款出国腐败的第一道堤坝。建立健全干部因公出

国（境）任务审批管理和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审核、

审计制度。真正将出访任务、行程、邀请函的真实性，

以及出国人员岗位与出访任务的一致性等要素作为审

核审批重点，将工作必需而不是将干部级别作为审核

审批的根据，堵塞审批漏洞。

二是切实加强预算控制。严格经费管理，将因公

出国（境）经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建立经费先行审核

制度；按照国务院要求，继续坚持“三公经费”零增长

的预算编制原则，切实控制出国经费规模；加快建立

公务人员出国经费标准体系，完善相关经费核定办法，

实现预算对公款出国的全过程监管。

三是强化社会监督功能。社会监督分为对事权的

监督和对财权的监督，前者体现为对审批的监督，后

者体现为对经费的监督，对因公出国（境）人员，实行

公示制度，公示出国（境）目的、行程、任务及经费使

用情况等，接受群众监督。事权、财权的监督，实际上

就是民众监督官员公款出国的一种前置做法，也是加

强监督效率的尝试。就是将公开的理念引入规范公款

出国的制度设计中，将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将体制

内的严格管理与民众的广泛监督结合起来，有效控制

官员违规违法出国行为。

四是严格责任惩处。规范公款出国，必须加大问

责力度，在追究责任时，既要追究出国（境）团组责任，

也要追究派出单位负责人的责任；既要追究审批环节

的责任，也要追究监管环节的责任，充分发挥问责的

治本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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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公务出国，是加强国际交流、展现我国国

际地位的重要途径，是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公

共服务的有效方式。但一段时期以来公务出国开始存

在变相公款出国旅游问题，亟待治理。

多年来，为约束和规范公务人员出国行为，党和

国家不断采取措施，加强相关治理工作。1995年财政

部、外交部制定《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

管理办法的规定》，明确各项费用标准，要求各单位

严格控制出国团组和人员，切实落实好出访任务。之

后，为加大治理力度，中央办公厅、中央纪委等部门

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出国（境）管理的若

干规定》、《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

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

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处分规定》等规

范性文件，通过建立专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严

格控制出国人数、次数和经费，严肃查处公款出国旅

游等违纪案件。同时，严格控制预算经费。以2010年

为例，中央部门共压缩出国（境）费4.15亿元。自编

制2009年部门预算开始，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

按“零增长”原则编制，控制出国经费预算规模，提

高预算控制力。通过上述努力，公款出国专项治理工

作取得了一定效果。据有关部门统计，2010年全国党

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人次和经费数跟2006—

2008年三年平均数相比，分别下降47.1%、43.9%和

32.6%。但也要看到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审核不

严。目前一些主管部门的验收，往往只对填报内容的

全面性进行审查，忽略对真实性的核实，为一些变相

出国考察项目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资金管理混乱。

虽历经多次专项检查，但部门自有收入和“小金库”

问题依然存在，使本应该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资

金长期游离于部门预算之外，缺乏有效监管甚至失去

监管，助长了公款出国旅游的原始推动力。三是预算

公开敷衍。预算公开的方式、方法相当粗放，公开的

内容不完整，没有具体的明细账单。四是监督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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